
山西省医疗保障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承办机构 审核情形 审核依据 审核机构 提交的审核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期限

1
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行政检查
等行政执法行为

基金监管处
、规划财务
和法规处等

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
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  
（一）对公民处以5000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以5万元以上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相当于上述规定的数额
的； 
（二）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
（三）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纠正
的； 
（四）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五）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
的； 
（六）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事项 ；
（七）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 ;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进行法制
审核的。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和行政执法监督的
需要，及时调整需要审核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
类别和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四）《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

规划财务
和法规处

 承办机构（单位）在送审
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申请表； 
（二）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建议及情况说明； 
（三）经分管承办机构（单
位）的部门负责人签批审定
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调查报
告； 
（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书
代拟稿； 
（五）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的相关法律依据和证据
资料； 
（六）经听证或者评估的，
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
估报告； 
（七）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料
。 
所提交材料不齐全的、不符
合要求的，由承办机构（单
位）在指定时间内补交。

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
审核主要内容包括： 
（一）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
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
资格；
（二）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三）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
否合法充分；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
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
是否适当； 
（五）执法是否超越本机关
法定权限； 
（六）执法文书是否完备、
规范； 
（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
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八）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
内容。 

审核机构应当在
收到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完备的送

审材料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完成法
制审核。案件复
杂的，经分管法
制机构的部门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10个工作日。补
充材料、专家论
证、提请解释期
间不计入审核期

限。 
法律、法规、规
章对审核期限有
明确规定的，从

其规定。 


